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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资料管理条例 

（国务院 2002 年 3 月 19 日发布 国务院令第 349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地质资料的管理，充分发挥地质资料的作用，

保护地质资料汇交人的合法权益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 地质资料的汇交、保管和利用，适用本条例。 

本条例所称地质资料，是指在地质工作中形成的文字、图表、

声像、电磁介质等形式的原始地质资料、成果地质资料和岩矿芯、

各类标本、光薄片、样品等实物地质资料。 

第三条 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地质资料汇交、

保管、利用的监督管理。 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

区域内地质资料汇交、保管、利用的监督管理。 

第四条 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地质资料馆（以下简称地质资料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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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及受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委托的地质资料保管单位（以下

简称地质资料保管单位）承担地质资料的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。 

第五条 国家建立地质资料信息系统。 

第六条 在地质资料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

由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地

质矿产主管部门给予奖励。 

第二章 地质资料的汇交 

第七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矿产

资源勘查开发的探矿权人或者采矿权人，为地质资料汇交人。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前款规定以外

地质工作项目的，其出资人为地质资料汇交人；但是，由国家出

资的，承担有关地质工作项目的单位为地质资料汇交人。 

第八条 国家对地质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制度。 

地质资料汇交人应当按照本条例附件规定的范围汇交地质资

料。 

除成果地质资料、国家规定需要汇交的原始地质资料和实物

地质资料外，其他的原始地质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只需汇交目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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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规定需要汇交的原始地质资料和实物地质资料细目，由国务

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。 

第九条 本条例附件规定的下列地质资料，由地质资料汇交

人向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汇交： 

（一）石油、天然气、煤层气和放射性矿产的地质资料； 

（二）海洋地质资料； 

（三）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规定应当向其汇交的其他地

质资料。 

前款规定以外的地质资料，由地质资料汇交人向地质工作项

目所在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地质矿产主管部门汇交。 

第十条 地质资料汇交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的期限汇交地质

资料： 

（一）探矿权人应当在勘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的 30 日前汇

交； 

（二）除下列情形外，采矿权人应当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

满的 90 日前汇交： 



 - 4 - 

1、属于阶段性关闭矿井的，自关闭之日起 180 日内汇交； 

2、采矿权人开发矿产资源时，发现新矿体、新矿种或者矿产

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的，自开发勘探工作结束之日起 180 日内

汇交； 

（三）因违反探矿权、采矿权管理规定，被吊销勘查许可证

或者采矿许可证的，自处罚决定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汇交； 

（四）工程建设项目地质资料，自该项目竣工验收之日起

180 日内汇交； 

（五）其他的地质资料，自地质工作项目结束之日起 180 日

内汇交。 

第十一条 因不可抗力，地质资料汇交人不能按照本条例第

十条规定的期限汇交地质资料的，应当向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地

质矿产主管部门提出延期汇交申请，经批准后，方可延期汇交。

延长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80 日。 

第十二条 汇交的地质资料，应当符合国务院地质矿产主管

部门的有关规定及国家有关技术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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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地质资料，不得在地质资料汇交中

弄虚作假。 

第十三条 汇交的地质资料，经验收合格后，由负责接收地

质资料的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出具地质资料汇交凭证，并按照国务

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的规定及时移交地质资料馆或者地质资料保

管单位。 

第三章 地质资料的保管和利用 

第十四条 地质资料馆和地质资料保管单位，应当建立地质

资料的整理、保管制度，配置保存、防护、安全等必要设施，配

备专业技术人员，保障地质资料的完整和安全。 

第十五条 探矿权人、采矿权人汇交的地质资料，自勘查许

可证、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之日起 30 日内，由地质资料馆或者

地质资料保管单位予以公开；勘查许可证、采矿许可证获准延期

的，自延续期届满之日起 30 日内，由地质资料馆或者地质资料保

管单位予以公开。 

前款规定以外的地质资料，自汇交之日起 90 日内，由地质

资料馆或者地质资料保管单位予以公开。需要保护的，由汇交人

在汇交地质资料时到负责接收地质资料的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办理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02


